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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关于不动产网络

执行查控工作的规定 (试行)

为优化营商环境,进一步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

大格局,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执行工作,加快落实焦作市中

级人民法院与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络执行查控机制

建设,建立高效、集中、融合、安全的不动产网络执行查控

系统,根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、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联合签订的 《执行协作战略合作协议》的文件精神,现就本

院不动产网络执行查控工作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:

一、总体要求

通过执行系统
“
点对点

”
信息共享平台,实现

“
线上为

主、线下为辅
”

的网上不动产查 (解)封登记业务办理,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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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信息、司法协助文书信息数据共享,进一步提升

涉不动产执行工作效率,确保协助查询、控制不动产信息得

到及时、全面、准确的反馈。

二、操作规范

根据市法院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的数据安全交互

通道,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中
“
点对点

”

操作模块,实现不动产网络执行查控。

承办人在执行系统 (点对点系统 )依法发起的不动产查

控请求,应载明执行法院、执行案号、承办人及联系方式、

被执行人、具体查询事项等内容,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利用不

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统一接收、查询和反馈。

承办人依法发起的不动产控制请求,通过执行网络查控

系统传送至不动产登记机构,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协助办理查

封、预查封、续封、解封等控制措施。

查控期间,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,

或有其他应当停止网络查控事由的,承办人应当及时将相应

解封法律文书提交到网络查控系统。

三、保密信息相关规定

本院执行局应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,

健全和完善不动产信息查询和使用制度,建立严格缜密的授

权访问机制,确保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。

不动产查控、解封等工作应当严格按照
“
谁承办、谁提

起、谁负责
”

的原则,由案件承办人依据办案权限和需要 ,



对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进行线上查询、查封、续封、解封。

承办人应当依法使用查控结果,不得滥用查控权限,不得将

查控信息用于办案之外的用途,不得随意泄露不动产登记信
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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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在不动产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应及时报送至执行指挥中心,由执行指挥中心报送市中

院统一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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